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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县地震
应急预案修订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县各有关部门，驻灌部省市属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地震应急预案的动态管理，有效建立健全我县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地震应急预案体系，根据省市统一安排，县各相关单位要认真做好新一轮地震应急预案修订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修订的责任单位及范围
县防震减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各乡镇、各园区、驻灌部省市属单位、各企事业单位是地震应急预案修订工作的责任主体，其中，各村（社区）预案的修订工作由所属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各企事业单位由其主管部门负责，园区各大中型企业由所在园区管委会负责。

二、修订的内容要求
一要体现简洁性和实用性。要紧密结合本单位实际，强化以人为本，突出“人命关天、救人第一、减少损失”的编制理念。
二要体现全面性和系统性。如企事业单位和公众聚集场所的应急预案要有组织领导、预警预报、应急处置等方面内容表述。
三要突出个性和特色。企业应急预案的修订，要在辨识和评估潜在的重大危险、事故类型、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事故后果处理及影响的严重程度的基础上进行，要强化现场应急处理措施的可操作性和实际效果。事业单位的应急预案要突出关键环节、重要岗位、重要目标的应急处置。
三、报送的时间要求
各责任单位将汇总后的地震应急预案，于9月10日前报送1份正式纸质文本及电子文档至县防震减灾联席会议办公室（县地震局），联系人：王玉涵，联系电话：83221118，邮箱：gndzj@126.com。
附件：县防震减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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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县防震减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名单
人武部    宣传部   台  办   报  社   发改委   经信局
教育局    科技局   公安局   财政局   民政局   国土局
住建局    交运局   水利局   文广体局  卫生局   安监局
环保局    工商局   粮食局   人防办   外侨办   应急办
旅游局    地震局   食药监局  邮政局   电信公司  人社局
规划局    港口局   海渔局   气象局   法制办   科   协
物资总会   供电公司  武警中队  消防大队  红十字会  移动公司
联通公司   人保公司  人寿公司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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